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57號

上  訴  人  提領時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茗銓 

訴訟代理人  賴中強律師

           林姿妤律師

被  上訴人  億泰興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亞萍 

訴訟代理人  柯德維律師

           高振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0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佰捌拾貳萬玖仟壹佰壹

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

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

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0年4月12日簽訂買賣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貨號B16018Y激瘦神蹟褲(下稱中

腰褲)每件單價新台幣(下同)160元(未稅)，貨號B16025Y激

瘦神蹟褲(下稱高腰褲)每件單價165元(未稅)。上訴人於110

年4月14日向伊訂購中腰褲10000件，共計168萬元(含稅，16

0×10000×1.05)，並於110年4月15日匯款48萬元訂金予伊，

上訴人嗣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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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165×5000+160×800)×1.0

5】，並於110年4月27日匯款28萬5,900元訂金予伊。伊共交

付15903件褲子予上訴人，超過上訴人訂購之15800件，扣除

已收訂金76萬5,900元(480,000+285,900)，上訴人尚積欠伊

貨款191萬4,750元【（1,680,000＋1,000,650)－765,900】

未為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

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191萬4,750元，及自110年7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

逾上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

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伊雖已販售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

計3442件褲子，然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

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

付，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23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契

約第6條第2、5項約定，伊本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兩造嗣

於110年8月25日成立增補協議(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

被上訴人就其餘12461件褲子(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

件)進行返修，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經

伊驗收無瑕疵後，伊始須付款，倘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

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陸續於110年8月27日起至10

月13日止辦理驗收(詳附表一所示)，伊因110年10月13日該

次驗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即附表一編號12)，遂於110年10

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

8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退步言，倘伊

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解除此部分契約為無理由，伊亦依民

法第255條規定，以上開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

編號12驗收合格之212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

契約，況附表一編號12驗收後發現有瑕疵者共16件，依系爭

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又附表一編號1至11部

分，驗收有瑕疵者共515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

無付款義務，驗收合格之4049件，伊雖已收受3038件，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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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增補協議約定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

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

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

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

單，故伊無付款義務。退步言，伊已付訂金76萬5,900元，

應扣除此部分貨款。至於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1011件褲子，

被上訴人將其混入尚未驗收之褲子，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

信原則履行系爭增補協議，伊無付款義務，縱認被上訴人並

無將驗收合格混入尚未驗收褲子，以降低瑕疵率之情事，然

伊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電子郵件通知被

上訴人此部分解除契約。退步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

人應於110年9月30日給付返修之褲子，被上訴人逾期仍未給

付，該部分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

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

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

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07頁、卷二第51頁、第154

頁)：

 ㈠兩造於110年4月12日簽訂系爭契約，有系爭契約影本可憑

（見原審卷一第17-20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訂購10000件中腰褲，共計168萬元

(含稅)，並於同年4月15日給付訂金48萬元予被上訴人，有

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1-

23頁)。

㈢上訴人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

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27日給付訂金28

萬5,900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

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27頁)。。

 ㈣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共交付1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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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

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於債之本旨，其

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

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進行返修，有被

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0日電子郵件、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

月25日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27-129頁）。

 ㈤上訴人依系爭增補協議已驗收褲子共4792件，驗收合格者共

4261件，上訴人已收受其中3038件，其餘1223件由被上訴人

保管中，另驗收不合格者為531件，其餘7669件未經上訴人

驗收。

 ㈥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之中腰褲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

算，高腰褲以每件單價165元(未稅)計算，附表一編號9至12

驗收之褲子及未經上訴人辦理驗收之褲子，均以每件單價16

0元(未稅)計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上訴人不得執系爭

契約拒絕受領；

⒈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235條本文、

第354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查，系爭契約第6條第2

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需於生產前提供甲方(即上訴

人)產前樣，甲方確認過，所有的交貨品質須按照產前樣標

準。甲方收貨時，車縫針數、布料品質和成份皆需以工廠提

供的產前樣為依據，如不符合產前樣確認標準，甲方有權拒

收和要求退回訂金並要求產生的經濟損失賠償」；第5項約

定：「甲方收到乙方商品後，若其尺寸及工藝超出規定之允

收標準或商品有瑕疵，乙方須對商品承擔品質瑕疵保證責

任。如貨品出現品質瑕疵問題，乙方負責保修、包換或包

退，並承擔修復、調換貨退貨的實際費用與運費」(見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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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第18頁)；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公司(即上

訴人)進行檢驗，若結果有超出百分之5之瑕疵情形再次發生

時，則本公司有權利整批拒收，貴公司於收到通知後隔天領

回，自行處裡。檢驗結果低於百分之5時，沒有瑕疵的衣物

本公司依約給付款項，有瑕疵衣物，貴公司領回，自行處

理」(見本院卷一第118頁)。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

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

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第235條本文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

條第2、5項約定，伊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云云。惟查，被上

訴人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

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係

合於債之本旨為給付，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

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復佐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

20日寄送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我司(即上訴人)基

於商誼，願意於下列情況下接受貴公司(即被上訴人)再次交

貨，...返修雙方溝通並修正之方案回覆...」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119頁)，嗣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

系爭增補協議第1.1條、第1.2條約定之驗收標準為「後褲檔

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查驗外觀重大瑕疵

(髒污、破損)」，第1.3條約定：「甲方有權針對以上兩點

不符允收標準之商品，選擇拒絕收貨」，另約定上訴人就返

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後，再行給付貨款(見本院卷一第118

頁、第540-541頁)，可知兩造約定返修褲子須經上訴人全部

辦理驗收完成後，付款期限始為屆至，且驗收後如發現瑕疵

超過百分之5，上訴人方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商品，已如前

述，兩造既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就原交付之12461件褲

子重新加工返修後再為驗收，上訴人即應就返修後之12461

件褲子依系爭增補協議辦理驗收，不得再以被上訴人所交付

返修前之褲子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產前樣為由拒絕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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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訴人上開抗辯並無足採。　

㈡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不生

解除契約之效果：

⒈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

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前條之催告，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

5條固定有明文。惟契約解除權之行使，依同法第258條第1

項之規定，應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

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後(即附

表一編號12)，發現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乃於110年10月14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褲

子及其餘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解除契約，自屬合法云

云。惟查：

⑴系爭增補協議雖採分次驗收，然上訴人之付款期限係於返修

褲子全數經驗收完成後始為屆至，已如前述，參以系爭增補

協議第2.6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交貨後7個工作日

內，甲方(即上訴人)要完成驗貨，否則就當成收貨(驗收完

成)」(見本院卷一第118頁)，堪認上訴人依據系爭增補協議

負有就全部返修商品辦理驗收之義務，倘未於被上訴人交貨

7日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合格。則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

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認定，自應以返修商品全數驗收完

成之結果為判斷，即須全數返修褲子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

時，上訴人始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此情參酌上訴人

於110年9月30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202

1/10/4至2021/10/13驗貨，本次驗貨將以未驗(10475件)當

中的5%(524件)作為是否允收的標準」等語亦明(見原審卷二

第23頁)，足徵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之計算，係以全數返

修商品經驗收完成後之結果為認定。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

協議約定以分批驗收當次之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為允收

標準云云，即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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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又證人即上訴人之工廠管理人員李紀樂證稱：驗收時會分別

計算兩個瑕疵率(即重大瑕疵率瑕疵率、其他瑕疵率)，係因

系爭增補協議雖有約定上訴人不能接受之兩種情形，然送回

返修後驗收時，仍可能發現其他瑕疵，但不在系爭增補協議

合意範圍內，所以返修後驗收標準不以一開始約定之情形

(即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為限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425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文正證稱：系爭增補協議

約定之驗收標準僅有兩種情形，但實際驗收時又發現非屬系

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上訴人卻要求被上訴人承認瑕疵，

對被上訴人不公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1頁)，堪認附表一

「其他瑕疵數量」所稱之「其他瑕疵」非屬於系爭增補協議

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既

未包含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解釋系爭增補

協議第1條關於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約定，即應限縮於系爭

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至於「其他瑕疵數量」欄之

瑕疵則應回歸系爭契約之規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

⑶準此，上訴人返修之12461件褲子，其中驗收合格者共4261

件，不符合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件數為96

件，驗收數量共4792件(見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載)，該部分

之瑕疵比例為百分之2(有瑕疵96÷已驗收4792)，則上訴人未

就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並將「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

算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據以計算瑕疵

率，即有未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

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付款。　

⒊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

前交付返修褲子，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之褲子4049

件，伊僅收受3038件，被上訴人迄今仍未交付其餘1101件、

附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褲子共212件、尚未辦理驗收之褲

子共7669件，伊就上開已驗收合格未收受之1313件(1101+21

2)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部分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

第255條規定解除此部分契約云云。惟查，上訴人於11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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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內容為：「...有一條概括條款，驗

收時超過百分之五的瑕疵時，本公司(即上訴人)可以整批拒

收。這一條的百分之五是包含一般性的瑕疵在內，而且一般

性的瑕疵驗收當場也與貴公司(即被上訴人)確認數量。否則

本公司又何須與貴公司人員確認一般性的瑕疵。本次返修驗

收的第一日，⒈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2.

查驗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這二種情形的瑕疵自已

經超過百分之五，本公司本可以不再進行驗收，但基於良

善，本公司仍願意給貴公司機會。然後續的驗收，貴公司並

未完全依約履行。本公司決定完全依約行事，特此告知」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149頁)，堪認上訴人並無以被上訴人遲誤

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交付期日即110年9月30日為由，依民法

第255條規定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

果。

㈢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褲子共1

011件，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

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

所明定，但此等因債務人遲延給付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責任，

除須確有遲延給付及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事實

外，尚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要件，倘債務人所為給付並

無遲延，或遲延給付不可歸責於債務人，即無令債務人負賠

償責任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0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被上訴人須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且給付於

上訴人無利益，上訴人始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受領。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遲未交付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

(即附表一編號1至11「合格數量」總計扣除已收受3038

件)，應係將驗收合格部分混入尚未驗收部分，用以降低瑕

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行，伊得拒絕給付此部分貨款云云。

惟查，兩造於110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所

示驗收期日)，被上訴人旋於同日晚上11點17分寄發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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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予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供QR CODE以供被上訴人將驗收

合格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說明先前依照上訴人指

定之裝箱規範包裝，並提供裝箱清單，然遭上訴人於110年1

0月9日以電子郵件要求全數拆除包裝，故本次交貨改以裸裝

現況交付，惟上訴人仍未提供入庫QR CODE，並於110年10月

14日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回覆被上訴人將依約行事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頁)，被上訴人嗣於110年10月20日再

次請求上訴人提供入庫之QR CODE，上訴人於同日則回覆稱

因被上訴人未於110年10月14日下午3點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

庫，故逾期不再收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佐以證人

吳文正證稱：在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畢後，所有商品均屬

裸裝狀態，當日驗收完成商品數量大，根本不可能立刻提供

裝箱明細，且李紀樂係於當日很晚始寄發電子郵件要求伊提

供裝箱明細，伊收受電子郵件後即回電予李紀樂，但李紀樂

未接電話，伊事後將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商品裝箱整

理，並製作裝箱明細後，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寄發郵件請

求李紀樂提供入庫QR CODE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8-489頁)，

堪認被上訴人並無故意延宕交付驗收合格之褲子，係因上訴

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當日晚間即要求被上訴人提供

裝箱明細，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

範包裝，故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

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

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是上訴人抗辯：被上

訴人故意將驗收合格褲子留與其他未驗收褲子混雜，藉以降

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約云云，與事實不符，並無足

取。

 ⒊上訴人復抗辯：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101

1件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被上訴人之給付對於伊無利

益，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云云。惟查，審諸系

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見本

院卷一第118頁)，上訴人嗣於110年9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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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稱上訴人將在被上訴人之公司進行全驗，並自11

0年10月4日至同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

頁)，復據證人李紀樂證稱：因第1次辦理驗收後，被上訴人

將商品入庫時有混到驗收不合格之褲子，經反應後，吳文正

表示係因被上訴人公司之空間不足，因此變更驗收時程，9

月30日並未如約辦理驗收，而係先確認數量；返修褲子經驗

收合格後，兩造並未約定就驗收合格部分應於何時送達上訴

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應於驗收後

特定時間送達大智通倉庫入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9頁)，

可明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

收，嗣經兩造變更為應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返修驗收，

且兩造未約明被上訴人應於何時將驗收合格之褲子送入上訴

人指定之倉庫，足認被上訴人就返修驗收合格褲子之交付期

限應屬無確定期限。又上訴人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電子郵

件予被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已於110年8月27日至110年10

月13日期間送貨至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見本院卷一第2

67頁)，兩造既未約定驗收合格之褲子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

指定之倉庫，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前已陸續將驗收

合格褲子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然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

3日驗收完成後，旋即通知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0月14日將驗

收合格褲子1011件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未給予被上訴

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商品，被上訴人無從

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

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

指定之倉庫，如前所述，自難認被上訴人就該驗收合格之10

11件褲子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之情事，核與民法第232

條規定不符。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上訴人付款期限已為屆至：

⒈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

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

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0



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律行為，

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

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

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

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條件或期限，應認

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於

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為阻止該事實發生者，則應類推適用民

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2733號)。

⒉經查，系爭增補協議第4.1條約定：「全數商品驗貨程序完

成後，由貴司檢具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

貨清單向甲方(即上訴人)請款，甲方收到上述單據後，月底

結算後30日支付款項...」(見本院卷一第120頁)，嗣經兩造

合意變更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全數返修商品之驗收，已

如前述，復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被

上訴人交貨7個工作日內完成驗收，否則視為驗收完成(見本

院卷一第118頁)，然上訴人迄至110年10月13日止共驗收479

2件，其餘7669件尚未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

事項㈤)，且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逕自以瑕疵率超過

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返修商品，故未再繼續辦理驗收，

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則依上開約定，應視為上訴人已完

成驗收，付款期限屆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即

屬有據。

⒊上訴人抗辯：伊雖收受3038件褲子，然系爭增補協議進行返

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

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

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

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

云云。查，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系爭增補協議本負有給付貨

款之義務，僅係付款期限繫於不確定之事實，揆諸前揭說

明，該條約定之性質為期限。又上訴人將非屬系爭增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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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之瑕疵列入計算瑕疵率，復將瑕疵率以單次驗收完成之

結果計算，而非以全數返修商品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於

110年10月14日以附表一編號12所示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

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驗收合格之1223(1011+2

12)件返修商品及未繼續驗收其餘7669件褲子，已如前述，

被上訴人自無從檢具經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

據、出貨清單向上訴人請款，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況系

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未於期限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

完成，是上訴人之付款期限因無法辦理全驗，以及被上訴人

無從補正經雙方認同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其

發生已不能，應視為清償期屆至。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足

採。

㈤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

求上訴人給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　　

⒈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

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

「甲方(即上訴人)...依該款商品實際到貨件數扣除瑕疵件

數...，計算該款實際到貨商品總價100%之款項支付予乙方

(即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7頁)。　

⒉經查，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已依

系爭契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

件，共3442件褲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另就系爭增補協

議部分，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合格之中腰褲及高腰褲金額分

別如附表二編號2至9所載，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合格數量

及視為驗收完成7669件部分則不區分型號，一律以每件160

元計價，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㈥、本院卷二

第37-39頁、第44頁)，是依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

貨款為259萬5,012元(計算式詳附表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

訂金76萬5,900元，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尚餘貨款182

萬9,112元，為有理由。至於驗收不合格之531件部分(即附

表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其他瑕疵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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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其中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雖不計入系爭增補協

議第1條約定之瑕疵率計算，如前所述，然債務人有依債之

本旨履行給付之義務，乃為債之法則，故驗收不合格部分，

被上訴人既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自不得請求此部分貨款。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

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屬不確定期限

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被上訴人雖於110年6月30日

寄發電子郵件催告上訴人付款，惟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

系爭增補協議，故上訴人就其依系爭增補協議之應付貨款部

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月8日(見原審卷一

第53頁)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

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82萬9,112元，及自111年1月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

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

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

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

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

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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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

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編

號

驗收日期 驗收

數量

合格數量 系爭增補協

議約定之瑕

疵數量

其他瑕

疵數量

證據出處

1 110年8月27日 285 高腰褲263 17 5 本院卷一

第117頁

2 110年9月11日 201 中腰褲184 4 13 本院卷一

第343頁

3 110年9月13日 634 中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

第125頁

4 110年9月14日 606 中腰褲539 5 62 本院卷一

第127頁

5 110年9月15日 192 中腰褲163 2 27 本院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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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第129頁

6 110年9月24日 353 中腰褲329 7 17 本院卷一

第133頁

7 110年10月4日 389 338

(中腰褲2

高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

第135頁

8 110年10月5日 407 高腰褲384 1 22 本院卷一

第137頁

9 110年10月6日 480 443

(型號未區分)

2 35 本院卷一

第139頁

10 110年10月7日 533 502

(型號未區分)

1 30 本院卷一

第263頁

11 110年10月8日 484 384

(型號未區分)

20 80 本院卷一

第142頁

12 110年10月13日 228 212

(型號未區分)

7 9 本院卷一

第147頁

小計 0000 0000 00 000

原契約約定之3442件

編號 中腰褲(含稅) 高腰褲(含稅) 合計(含稅)

1 160元×2041件×1.05 165元×1401件×1.05 585,611元

系爭增補協議驗收合格4261件及視為驗收7669件

2  165元×263件×1.05 45,565元

3 160元×184件×1.05  30,912元

4 160元×520件×1.05  87,360元

5 160元×539件×1.05  90,552元

6 160元×163件×1.05  27,384元

7 160元×329件×1.05  55,272元

8 160元×2件×1.05 165元×336件×1.05 58,548元

9  165元×384件×1.05 66,528元

10 160元×443件×1.05 74,4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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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續上頁)

15



11 160元×502件×1.05 84,336元

12 160元×384件×1.05 64,512元

13 160元×212件×1.05 35,616元

14 160元×7669件×1.05 1,288,392元

合計 2,595,012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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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57號
上  訴  人  提領時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茗銓  
訴訟代理人  賴中強律師
            林姿妤律師
被  上訴人  億泰興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亞萍  
訴訟代理人  柯德維律師
            高振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0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佰捌拾貳萬玖仟壹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0年4月12日簽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貨號B16018Y激瘦神蹟褲(下稱中腰褲)每件單價新台幣(下同)160元(未稅)，貨號B16025Y激瘦神蹟褲(下稱高腰褲)每件單價165元(未稅)。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向伊訂購中腰褲10000件，共計168萬元(含稅，160×10000×1.05)，並於110年4月15日匯款48萬元訂金予伊，上訴人嗣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165×5000+160×800)×1.05】，並於110年4月27日匯款28萬5,900元訂金予伊。伊共交付15903件褲子予上訴人，超過上訴人訂購之15800件，扣除已收訂金76萬5,900元(480,000+285,900)，上訴人尚積欠伊貨款191萬4,750元【（1,680,000＋1,000,650)－765,900】未為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191萬4,750元，及自110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伊雖已販售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計3442件褲子，然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23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條第2、5項約定，伊本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兩造嗣於110年8月25日成立增補協議(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就其餘12461件褲子(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進行返修，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經伊驗收無瑕疵後，伊始須付款，倘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陸續於110年8月27日起至10月13日止辦理驗收(詳附表一所示)，伊因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即附表一編號12)，遂於110年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退步言，倘伊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解除此部分契約為無理由，伊亦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上開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212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況附表一編號12驗收後發現有瑕疵者共16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又附表一編號1至11部分，驗收有瑕疵者共515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驗收合格之4049件，伊雖已收受3038件，然系爭增補協議約定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退步言，伊已付訂金76萬5,900元，應扣除此部分貨款。至於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1011件褲子，被上訴人將其混入尚未驗收之褲子，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行系爭增補協議，伊無付款義務，縱認被上訴人並無將驗收合格混入尚未驗收褲子，以降低瑕疵率之情事，然伊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此部分解除契約。退步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給付返修之褲子，被上訴人逾期仍未給付，該部分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07頁、卷二第51頁、第154頁)：
  ㈠兩造於110年4月12日簽訂系爭契約，有系爭契約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20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訂購10000件中腰褲，共計168萬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15日給付訂金48萬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1-23頁)。
　㈢上訴人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27日給付訂金28萬5,900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27頁)。。
  ㈣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於債之本旨，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進行返修，有被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0日電子郵件、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5日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27-129頁）。
  ㈤上訴人依系爭增補協議已驗收褲子共4792件，驗收合格者共4261件，上訴人已收受其中3038件，其餘1223件由被上訴人保管中，另驗收不合格者為531件，其餘7669件未經上訴人驗收。
  ㈥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之中腰褲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算，高腰褲以每件單價165元(未稅)計算，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之褲子及未經上訴人辦理驗收之褲子，均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上訴人不得執系爭契約拒絕受領；
　⒈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235條本文、第354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查，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需於生產前提供甲方(即上訴人)產前樣，甲方確認過，所有的交貨品質須按照產前樣標準。甲方收貨時，車縫針數、布料品質和成份皆需以工廠提供的產前樣為依據，如不符合產前樣確認標準，甲方有權拒收和要求退回訂金並要求產生的經濟損失賠償」；第5項約定：「甲方收到乙方商品後，若其尺寸及工藝超出規定之允收標準或商品有瑕疵，乙方須對商品承擔品質瑕疵保證責任。如貨品出現品質瑕疵問題，乙方負責保修、包換或包退，並承擔修復、調換貨退貨的實際費用與運費」(見原審卷一第18頁)；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公司(即上訴人)進行檢驗，若結果有超出百分之5之瑕疵情形再次發生時，則本公司有權利整批拒收，貴公司於收到通知後隔天領回，自行處裡。檢驗結果低於百分之5時，沒有瑕疵的衣物本公司依約給付款項，有瑕疵衣物，貴公司領回，自行處理」(見本院卷一第118頁)。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 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第235條本文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條第2、5項約定，伊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係合於債之本旨為給付，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復佐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20日寄送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我司(即上訴人)基於商誼，願意於下列情況下接受貴公司(即被上訴人)再次交貨，...返修雙方溝通並修正之方案回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頁)，嗣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系爭增補協議第1.1條、第1.2條約定之驗收標準為「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查驗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第1.3條約定：「甲方有權針對以上兩點不符允收標準之商品，選擇拒絕收貨」，另約定上訴人就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後，再行給付貨款(見本院卷一第118頁、第540-541頁)，可知兩造約定返修褲子須經上訴人全部辦理驗收完成後，付款期限始為屆至，且驗收後如發現瑕疵超過百分之5，上訴人方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商品，已如前述，兩造既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就原交付之12461件褲子重新加工返修後再為驗收，上訴人即應就返修後之12461件褲子依系爭增補協議辦理驗收，不得再以被上訴人所交付返修前之褲子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產前樣為由拒絕收受。是上訴人上開抗辯並無足採。　
　㈡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不生解除契約之效果：
　⒈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前條之催告，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5條固定有明文。惟契約解除權之行使，依同法第258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發現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乃於110年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褲子及其餘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解除契約，自屬合法云云。惟查：
　⑴系爭增補協議雖採分次驗收，然上訴人之付款期限係於返修褲子全數經驗收完成後始為屆至，已如前述，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交貨後7個工作日內，甲方(即上訴人)要完成驗貨，否則就當成收貨(驗收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18頁)，堪認上訴人依據系爭增補協議負有就全部返修商品辦理驗收之義務，倘未於被上訴人交貨7日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合格。則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認定，自應以返修商品全數驗收完成之結果為判斷，即須全數返修褲子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時，上訴人始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此情參酌上訴人於110年9月30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2021/10/4至2021/10/13驗貨，本次驗貨將以未驗(10475件)當中的5%(524件)作為是否允收的標準」等語亦明(見原審卷二第23頁)，足徵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之計算，係以全數返修商品經驗收完成後之結果為認定。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以分批驗收當次之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為允收標準云云，即無足採。
　⑵又證人即上訴人之工廠管理人員李紀樂證稱：驗收時會分別計算兩個瑕疵率(即重大瑕疵率瑕疵率、其他瑕疵率)，係因系爭增補協議雖有約定上訴人不能接受之兩種情形，然送回返修後驗收時，仍可能發現其他瑕疵，但不在系爭增補協議合意範圍內，所以返修後驗收標準不以一開始約定之情形(即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為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5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文正證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驗收標準僅有兩種情形，但實際驗收時又發現非屬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上訴人卻要求被上訴人承認瑕疵，對被上訴人不公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1頁)，堪認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所稱之「其他瑕疵」非屬於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既未包含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解釋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關於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約定，即應限縮於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至於「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應回歸系爭契約之規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
　⑶準此，上訴人返修之12461件褲子，其中驗收合格者共4261件，不符合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件數為96件，驗收數量共4792件(見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載)，該部分之瑕疵比例為百分之2(有瑕疵96÷已驗收4792)，則上訴人未就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並將「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算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據以計算瑕疵率，即有未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付款。　
　⒊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交付返修褲子，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之褲子4049件，伊僅收受3038件，被上訴人迄今仍未交付其餘1101件、附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褲子共212件、尚未辦理驗收之褲子共7669件，伊就上開已驗收合格未收受之1313件(1101+212)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部分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此部分契約云云。惟查，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內容為：「...有一條概括條款，驗收時超過百分之五的瑕疵時，本公司(即上訴人)可以整批拒收。這一條的百分之五是包含一般性的瑕疵在內，而且一般性的瑕疵驗收當場也與貴公司(即被上訴人)確認數量。否則本公司又何須與貴公司人員確認一般性的瑕疵。本次返修驗收的第一日，⒈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2.查驗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這二種情形的瑕疵自已經超過百分之五，本公司本可以不再進行驗收，但基於良善，本公司仍願意給貴公司機會。然後續的驗收，貴公司並未完全依約履行。本公司決定完全依約行事，特此告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9頁)，堪認上訴人並無以被上訴人遲誤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交付期日即110年9月30日為由，依民法第255條規定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果。
　㈢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褲子共1011件，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所明定，但此等因債務人遲延給付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責任，除須確有遲延給付及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事實外，尚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要件，倘債務人所為給付並無遲延，或遲延給付不可歸責於債務人，即無令債務人負賠償責任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上訴人須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且給付於上訴人無利益，上訴人始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受領。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遲未交付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即附表一編號1至11「合格數量」總計扣除已收受3038件)，應係將驗收合格部分混入尚未驗收部分，用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行，伊得拒絕給付此部分貨款云云。惟查，兩造於110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驗收期日)，被上訴人旋於同日晚上11點17分寄發電子郵件予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供QR CODE以供被上訴人將驗收合格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說明先前依照上訴人指定之裝箱規範包裝，並提供裝箱清單，然遭上訴人於110年10月9日以電子郵件要求全數拆除包裝，故本次交貨改以裸裝現況交付，惟上訴人仍未提供入庫QR CODE，並於110年10月14日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回覆被上訴人將依約行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頁)，被上訴人嗣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請求上訴人提供入庫之QR CODE，上訴人於同日則回覆稱因被上訴人未於110年10月14日下午3點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故逾期不再收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佐以證人吳文正證稱：在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畢後，所有商品均屬裸裝狀態，當日驗收完成商品數量大，根本不可能立刻提供裝箱明細，且李紀樂係於當日很晚始寄發電子郵件要求伊提供裝箱明細，伊收受電子郵件後即回電予李紀樂，但李紀樂未接電話，伊事後將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商品裝箱整理，並製作裝箱明細後，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寄發郵件請求李紀樂提供入庫QR CODE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8-489頁)，堪認被上訴人並無故意延宕交付驗收合格之褲子，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當日晚間即要求被上訴人提供裝箱明細，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故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故意將驗收合格褲子留與其他未驗收褲子混雜，藉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約云云，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抗辯：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1011件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被上訴人之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云云。惟查，審諸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見本院卷一第118頁)，上訴人嗣於110年9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稱上訴人將在被上訴人之公司進行全驗，並自110年10月4日至同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復據證人李紀樂證稱：因第1次辦理驗收後，被上訴人將商品入庫時有混到驗收不合格之褲子，經反應後，吳文正表示係因被上訴人公司之空間不足，因此變更驗收時程，9月30日並未如約辦理驗收，而係先確認數量；返修褲子經驗收合格後，兩造並未約定就驗收合格部分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應於驗收後特定時間送達大智通倉庫入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9頁)，可明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嗣經兩造變更為應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返修驗收，且兩造未約明被上訴人應於何時將驗收合格之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足認被上訴人就返修驗收合格褲子之交付期限應屬無確定期限。又上訴人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已於110年8月27日至110年10月13日期間送貨至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見本院卷一第267頁)，兩造既未約定驗收合格之褲子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前已陸續將驗收合格褲子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然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後，旋即通知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0月14日將驗收合格褲子1011件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商品，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如前所述，自難認被上訴人就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之情事，核與民法第232條規定不符。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上訴人付款期限已為屆至：
　⒈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律行為，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於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為阻止該事實發生者，則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2733號)。
　⒉經查，系爭增補協議第4.1條約定：「全數商品驗貨程序完成後，由貴司檢具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向甲方(即上訴人)請款，甲方收到上述單據後，月底結算後30日支付款項...」(見本院卷一第120頁)，嗣經兩造合意變更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全數返修商品之驗收，已如前述，復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被上訴人交貨7個工作日內完成驗收，否則視為驗收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18頁)，然上訴人迄至110年10月13日止共驗收4792件，其餘7669件尚未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且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逕自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返修商品，故未再繼續辦理驗收，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則依上開約定，應視為上訴人已完成驗收，付款期限屆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抗辯：伊雖收受3038件褲子，然系爭增補協議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云云。查，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系爭增補協議本負有給付貨款之義務，僅係付款期限繫於不確定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該條約定之性質為期限。又上訴人將非屬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列入計算瑕疵率，復將瑕疵率以單次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非以全數返修商品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於110年10月14日以附表一編號12所示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驗收合格之1223(1011+212)件返修商品及未繼續驗收其餘7669件褲子，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自無從檢具經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向上訴人請款，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況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未於期限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完成，是上訴人之付款期限因無法辦理全驗，以及被上訴人無從補正經雙方認同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其發生已不能，應視為清償期屆至。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足採。
　㈤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　　
　⒈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依該款商品實際到貨件數扣除瑕疵件數...，計算該款實際到貨商品總價100%之款項支付予乙方(即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7頁)。　
　⒉經查，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已依系爭契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共3442件褲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另就系爭增補協議部分，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合格之中腰褲及高腰褲金額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至9所載，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合格數量及視為驗收完成7669件部分則不區分型號，一律以每件160元計價，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㈥、本院卷二第37-39頁、第44頁)，是依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貨款為259萬5,012元(計算式詳附表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訂金76萬5,900元，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尚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至於驗收不合格之531件部分(即附表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其他瑕疵數量」欄)，其中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雖不計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之瑕疵率計算，如前所述，然債務人有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義務，乃為債之法則，故驗收不合格部分，被上訴人既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自不得請求此部分貨款。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被上訴人雖於110年6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催告上訴人付款，惟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故上訴人就其依系爭增補協議之應付貨款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月8日(見原審卷一第53頁)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82萬9,112元，及自111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編號

		驗收日期

		驗收數量

		合格數量

		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

		其他瑕疵數量

		證據出處



		1

		110年8月27日

		285

		高腰褲263

		17

		5

		本院卷一第117頁



		2

		110年9月11日

		201

		中腰褲184

		4

		13

		本院卷一第343頁



		3

		110年9月13日

		634

		中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25頁



		4

		110年9月14日

		606

		中腰褲539

		5

		62

		本院卷一第127頁



		5

		110年9月15日

		192

		中腰褲163

		2

		27

		本院卷一第129頁



		6

		110年9月24日

		353

		中腰褲329

		7

		17

		本院卷一第133頁



		7

		110年10月4日

		389

		338
(中腰褲2
高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35頁



		8

		110年10月5日

		407

		高腰褲384

		1

		22

		本院卷一第137頁



		9

		110年10月6日

		480

		443
(型號未區分)

		2

		35

		本院卷一第139頁



		10

		110年10月7日

		533

		502
(型號未區分)

		1

		30

		本院卷一第263頁



		11

		110年10月8日

		484

		384
(型號未區分)

		20

		80

		本院卷一第142頁



		12

		110年10月13日

		228

		212
(型號未區分)

		7

		9

		本院卷一第147頁



		


		小計

		0000

		0000

		00

		000

		








附表二
		原契約約定之3442件

		


		


		




		編號

		中腰褲(含稅)

		高腰褲(含稅)

		合計(含稅)



		1

		160元×2041件×1.05

		165元×1401件×1.05

		585,611元



		系爭增補協議驗收合格4261件及視為驗收7669件

		


		


		




		2

		


		165元×263件×1.05

		45,565元



		3

		160元×184件×1.05

		


		30,912元



		4

		160元×520件×1.05

		


		87,360元



		5

		160元×539件×1.05

		


		90,552元



		6

		160元×163件×1.05

		


		27,384元



		7

		160元×329件×1.05

		


		55,272元



		8

		160元×2件×1.05

		165元×336件×1.05

		58,548元



		9

		


		165元×384件×1.05

		66,528元



		10

		160元×443件×1.05

		


		74,424元



		11

		160元×502件×1.05

		


		84,336元



		12

		160元×384件×1.05

		


		64,512元



		13

		160元×212件×1.05

		


		35,616元



		14

		160元×7669件×1.05

		


		1,288,392元



		


		合計

		


		2,595,01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57號
上  訴  人  提領時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茗銓  
訴訟代理人  賴中強律師
            林姿妤律師
被  上訴人  億泰興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亞萍  
訴訟代理人  柯德維律師
            高振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
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0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佰捌拾貳萬玖仟壹佰壹
    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
    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
    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0年4月12日簽訂買賣契
    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貨號B16018Y激瘦神蹟褲(下稱中
    腰褲)每件單價新台幣(下同)160元(未稅)，貨號B16025Y激
    瘦神蹟褲(下稱高腰褲)每件單價165元(未稅)。上訴人於110
    年4月14日向伊訂購中腰褲10000件，共計168萬元(含稅，16
    0×10000×1.05)，並於110年4月15日匯款48萬元訂金予伊，
    上訴人嗣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
    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165×5000+160×800)×1.05】
    ，並於110年4月27日匯款28萬5,900元訂金予伊。伊共交付1
    5903件褲子予上訴人，超過上訴人訂購之15800件，扣除已
    收訂金76萬5,900元(480,000+285,900)，上訴人尚積欠伊貨
    款191萬4,750元【（1,680,000＋1,000,650)－765,900】未為
    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
    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191萬4,750元，及自110年7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逾上
    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
    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伊雖已販售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
    計3442件褲子，然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
    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
    ，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23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契約
    第6條第2、5項約定，伊本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兩造嗣於1
    10年8月25日成立增補協議(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
    上訴人就其餘12461件褲子(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
    進行返修，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經伊驗
    收無瑕疵後，伊始須付款，倘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
    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陸續於110年8月27日起至10月13
    日止辦理驗收(詳附表一所示)，伊因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
    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即附表一編號12)，遂於110年10月14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
    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退步言，倘伊以瑕
    疵率超過百分之5解除此部分契約為無理由，伊亦依民法第2
    55條規定，以上開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
    驗收合格之212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
    況附表一編號12驗收後發現有瑕疵者共16件，依系爭增補協
    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又附表一編號1至11部分，驗
    收有瑕疵者共515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
    義務，驗收合格之4049件，伊雖已收受3038件，然系爭增補
    協議約定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
    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
    、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
    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
    伊無付款義務。退步言，伊已付訂金76萬5,900元，應扣除
    此部分貨款。至於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1011件褲子，被上訴
    人將其混入尚未驗收之褲子，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
    履行系爭增補協議，伊無付款義務，縱認被上訴人並無將驗
    收合格混入尚未驗收褲子，以降低瑕疵率之情事，然伊已於
    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
    此部分解除契約。退步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
    110年9月30日給付返修之褲子，被上訴人逾期仍未給付，該
    部分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得依民
    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
    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07頁、卷二第51頁、第154頁)
    ：
  ㈠兩造於110年4月12日簽訂系爭契約，有系爭契約影本可憑（
    見原審卷一第17-20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訂購10000件中腰褲，共計168萬元(含
    稅)，並於同年4月15日給付訂金48萬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
    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1-23頁
    )。
　㈢上訴人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件
    ，合計100萬650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27日給付訂金28萬5
    ,900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
    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27頁)。。
  ㈣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共交付15903
    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
    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於債之本旨，其
    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
    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進行返修，有被
    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0日電子郵件、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
    月25日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27-129頁）。
  ㈤上訴人依系爭增補協議已驗收褲子共4792件，驗收合格者共4
    261件，上訴人已收受其中3038件，其餘1223件由被上訴人
    保管中，另驗收不合格者為531件，其餘7669件未經上訴人
    驗收。
  ㈥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之中腰褲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算，
    高腰褲以每件單價165元(未稅)計算，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
    之褲子及未經上訴人辦理驗收之褲子，均以每件單價160元(
    未稅)計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上訴人不得執系爭
    契約拒絕受領；
　⒈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
    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
    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235條本文、
    第354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查，系爭契約第6條第2
    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需於生產前提供甲方(即上訴
    人)產前樣，甲方確認過，所有的交貨品質須按照產前樣標
    準。甲方收貨時，車縫針數、布料品質和成份皆需以工廠提
    供的產前樣為依據，如不符合產前樣確認標準，甲方有權拒
    收和要求退回訂金並要求產生的經濟損失賠償」；第5項約
    定：「甲方收到乙方商品後，若其尺寸及工藝超出規定之允
    收標準或商品有瑕疵，乙方須對商品承擔品質瑕疵保證責任
    。如貨品出現品質瑕疵問題，乙方負責保修、包換或包退，
    並承擔修復、調換貨退貨的實際費用與運費」(見原審卷一
    第18頁)；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公司(即上訴人
    )進行檢驗，若結果有超出百分之5之瑕疵情形再次發生時，
    則本公司有權利整批拒收，貴公司於收到通知後隔天領回，
    自行處裡。檢驗結果低於百分之5時，沒有瑕疵的衣物本公
    司依約給付款項，有瑕疵衣物，貴公司領回，自行處理」(
    見本院卷一第118頁)。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
    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 
    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第235條本文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
    條第2、5項約定，伊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云云。惟查，被上
    訴人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
    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係
    合於債之本旨為給付，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
    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復佐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2
    0日寄送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我司(即上訴人)基
    於商誼，願意於下列情況下接受貴公司(即被上訴人)再次交
    貨，...返修雙方溝通並修正之方案回覆...」等語(見本院
    卷一第119頁)，嗣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
    系爭增補協議第1.1條、第1.2條約定之驗收標準為「後褲檔
    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查驗外觀重大瑕疵(
    髒污、破損)」，第1.3條約定：「甲方有權針對以上兩點不
    符允收標準之商品，選擇拒絕收貨」，另約定上訴人就返修
    褲子全數辦理驗收後，再行給付貨款(見本院卷一第118頁、
    第540-541頁)，可知兩造約定返修褲子須經上訴人全部辦理
    驗收完成後，付款期限始為屆至，且驗收後如發現瑕疵超過
    百分之5，上訴人方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商品，已如前述，
    兩造既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就原交付之12461件褲子重
    新加工返修後再為驗收，上訴人即應就返修後之12461件褲
    子依系爭增補協議辦理驗收，不得再以被上訴人所交付返修
    前之褲子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產前樣為由拒絕收受。是上
    訴人上開抗辯並無足採。　
　㈡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不生解
    除契約之效果：
　⒈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
    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前條之催告，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
    5條固定有明文。惟契約解除權之行使，依同法第258條第1
    項之規定，應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
    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後(即附表
    一編號12)，發現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乃於110年10月14日
    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褲子
    及其餘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解除契約，自屬合法云云
    。惟查：
　⑴系爭增補協議雖採分次驗收，然上訴人之付款期限係於返修
    褲子全數經驗收完成後始為屆至，已如前述，參以系爭增補
    協議第2.6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交貨後7個工作日內
    ，甲方(即上訴人)要完成驗貨，否則就當成收貨(驗收完成)
    」(見本院卷一第118頁)，堪認上訴人依據系爭增補協議負
    有就全部返修商品辦理驗收之義務，倘未於被上訴人交貨7
    日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合格。則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
    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認定，自應以返修商品全數驗收完
    成之結果為判斷，即須全數返修褲子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時
    ，上訴人始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此情參酌上訴人於
    110年9月30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2021/
    10/4至2021/10/13驗貨，本次驗貨將以未驗(10475件)當中
    的5%(524件)作為是否允收的標準」等語亦明(見原審卷二第
    23頁)，足徵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之計算，係以全數返修
    商品經驗收完成後之結果為認定。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
    議約定以分批驗收當次之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為允收標
    準云云，即無足採。
　⑵又證人即上訴人之工廠管理人員李紀樂證稱：驗收時會分別
    計算兩個瑕疵率(即重大瑕疵率瑕疵率、其他瑕疵率)，係因
    系爭增補協議雖有約定上訴人不能接受之兩種情形，然送回
    返修後驗收時，仍可能發現其他瑕疵，但不在系爭增補協議
    合意範圍內，所以返修後驗收標準不以一開始約定之情形(
    即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為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425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文正證稱：系爭增補協議約
    定之驗收標準僅有兩種情形，但實際驗收時又發現非屬系爭
    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上訴人卻要求被上訴人承認瑕疵，對
    被上訴人不公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1頁)，堪認附表一「
    其他瑕疵數量」所稱之「其他瑕疵」非屬於系爭增補協議約
    定之返修驗收標準。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既未
    包含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解釋系爭增補協
    議第1條關於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約定，即應限縮於系爭增
    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至於「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
    疵則應回歸系爭契約之規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
　⑶準此，上訴人返修之12461件褲子，其中驗收合格者共4261件
    ，不符合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件數為96件
    ，驗收數量共4792件(見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載)，該部分之
    瑕疵比例為百分之2(有瑕疵96÷已驗收4792)，則上訴人未就
    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並將「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算
    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據以計算瑕疵率
    ，即有未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以
    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付款。　
　⒊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
    前交付返修褲子，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之褲子4049件
    ，伊僅收受3038件，被上訴人迄今仍未交付其餘1101件、附
    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褲子共212件、尚未辦理驗收之褲子
    共7669件，伊就上開已驗收合格未收受之1313件(1101+212)
    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部分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
    55條規定解除此部分契約云云。惟查，上訴人於110年10月1
    4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內容為：「...有一條概括條款，驗收時
    超過百分之五的瑕疵時，本公司(即上訴人)可以整批拒收。
    這一條的百分之五是包含一般性的瑕疵在內，而且一般性的
    瑕疵驗收當場也與貴公司(即被上訴人)確認數量。否則本公
    司又何須與貴公司人員確認一般性的瑕疵。本次返修驗收的
    第一日，⒈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2.查驗
    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這二種情形的瑕疵自已經超
    過百分之五，本公司本可以不再進行驗收，但基於良善，本
    公司仍願意給貴公司機會。然後續的驗收，貴公司並未完全
    依約履行。本公司決定完全依約行事，特此告知」等語(見
    本院卷一第149頁)，堪認上訴人並無以被上訴人遲誤系爭增
    補協議約定之交付期日即110年9月30日為由，依民法第255
    條規定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果。
　㈢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褲子共10
    11件，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
    ，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所
    明定，但此等因債務人遲延給付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責任，除
    須確有遲延給付及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事實外，
    尚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要件，倘債務人所為給付並無遲
    延，或遲延給付不可歸責於債務人，即無令債務人負賠償責
    任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0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被上訴人須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且給付於上訴
    人無利益，上訴人始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受領。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遲未交付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即
    附表一編號1至11「合格數量」總計扣除已收受3038件)，應
    係將驗收合格部分混入尚未驗收部分，用以降低瑕疵率，未
    依誠信原則履行，伊得拒絕給付此部分貨款云云。惟查，兩
    造於110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驗收期
    日)，被上訴人旋於同日晚上11點17分寄發電子郵件予上訴
    人，請求上訴人提供QR CODE以供被上訴人將驗收合格褲子
    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說明先前依照上訴人指定之裝箱
    規範包裝，並提供裝箱清單，然遭上訴人於110年10月9日以
    電子郵件要求全數拆除包裝，故本次交貨改以裸裝現況交付
    ，惟上訴人仍未提供入庫QR CODE，並於110年10月14日以瑕
    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回覆被上訴人將依約行事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66頁)，被上訴人嗣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請求上
    訴人提供入庫之QR CODE，上訴人於同日則回覆稱因被上訴
    人未於110年10月14日下午3點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故逾
    期不再收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佐以證人吳文正證
    稱：在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畢後，所有商品均屬裸裝狀態
    ，當日驗收完成商品數量大，根本不可能立刻提供裝箱明細
    ，且李紀樂係於當日很晚始寄發電子郵件要求伊提供裝箱明
    細，伊收受電子郵件後即回電予李紀樂，但李紀樂未接電話
    ，伊事後將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商品裝箱整理，並製作
    裝箱明細後，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寄發郵件請求李紀樂提
    供入庫QR CODE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8-489頁)，堪認被上訴
    人並無故意延宕交付驗收合格之褲子，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
    0月13日驗收完成當日晚間即要求被上訴人提供裝箱明細，
    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故
    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
    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
    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故意將
    驗收合格褲子留與其他未驗收褲子混雜，藉以降低瑕疵率，
    未依誠信原則履約云云，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抗辯：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1011
    件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被上訴人之給付對於伊無利益，
    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云云。惟查，審諸系爭增
    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見本院卷
    一第118頁)，上訴人嗣於110年9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上
    訴人，稱上訴人將在被上訴人之公司進行全驗，並自110年1
    0月4日至同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
    復據證人李紀樂證稱：因第1次辦理驗收後，被上訴人將商
    品入庫時有混到驗收不合格之褲子，經反應後，吳文正表示
    係因被上訴人公司之空間不足，因此變更驗收時程，9月30
    日並未如約辦理驗收，而係先確認數量；返修褲子經驗收合
    格後，兩造並未約定就驗收合格部分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
    定之大智通倉庫，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應於驗收後特定
    時間送達大智通倉庫入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9頁)，可明
    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嗣
    經兩造變更為應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返修驗收，且兩造
    未約明被上訴人應於何時將驗收合格之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
    之倉庫，足認被上訴人就返修驗收合格褲子之交付期限應屬
    無確定期限。又上訴人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
    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已於110年8月27日至110年10月13日
    期間送貨至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見本院卷一第267頁)
    ，兩造既未約定驗收合格之褲子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定之
    倉庫，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前已陸續將驗收合格褲
    子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然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
    收完成後，旋即通知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0月14日將驗收合
    格褲子1011件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
    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商品，被上訴人無從製作
    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
    ，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
    之倉庫，如前所述，自難認被上訴人就該驗收合格之1011件
    褲子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之情事，核與民法第232條規
    定不符。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上訴人付款期限已為屆至：
　⒈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
    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
    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
    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律行為，
    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
    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
    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
    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條件或期限，應認
    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於
    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為阻止該事實發生者，則應類推適用民
    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0年度
    台上字2733號)。
　⒉經查，系爭增補協議第4.1條約定：「全數商品驗貨程序完成
    後，由貴司檢具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
    清單向甲方(即上訴人)請款，甲方收到上述單據後，月底結
    算後30日支付款項...」(見本院卷一第120頁)，嗣經兩造合
    意變更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全數返修商品之驗收，已如
    前述，復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被上
    訴人交貨7個工作日內完成驗收，否則視為驗收完成(見本院
    卷一第118頁)，然上訴人迄至110年10月13日止共驗收4792
    件，其餘7669件尚未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
    事項㈤)，且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逕自以瑕疵率超過
    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返修商品，故未再繼續辦理驗收，
    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則依上開約定，應視為上訴人已完
    成驗收，付款期限屆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即
    屬有據。
　⒊上訴人抗辯：伊雖收受3038件褲子，然系爭增補協議進行返
    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
    ，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
    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
    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云
    云。查，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系爭增補協議本負有給付貨款
    之義務，僅係付款期限繫於不確定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
    該條約定之性質為期限。又上訴人將非屬系爭增補協議約定
    之瑕疵列入計算瑕疵率，復將瑕疵率以單次驗收完成之結果
    計算，而非以全數返修商品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於110
    年10月14日以附表一編號12所示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瑕
    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驗收合格之1223(1011+212
    )件返修商品及未繼續驗收其餘7669件褲子，已如前述，被
    上訴人自無從檢具經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
    出貨清單向上訴人請款，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況系爭增
    補協議第2.6條約定未於期限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完成
    ，是上訴人之付款期限因無法辦理全驗，以及被上訴人無從
    補正經雙方認同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其發生
    已不能，應視為清償期屆至。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足採。
　㈤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
    上訴人給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　　
　⒈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
    ，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
    甲方(即上訴人)...依該款商品實際到貨件數扣除瑕疵件數.
    ..，計算該款實際到貨商品總價100%之款項支付予乙方(即
    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7頁)。　
　⒉經查，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已依系
    爭契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
    共3442件褲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另就系爭增補協議部
    分，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合格之中腰褲及高腰褲金額分別如
    附表二編號2至9所載，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合格數量及視
    為驗收完成7669件部分則不區分型號，一律以每件160元計
    價，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㈥、本院卷二第37-3
    9頁、第44頁)，是依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貨款為
    259萬5,012元(計算式詳附表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訂金76
    萬5,900元，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尚餘貨款182萬9,11
    2元，為有理由。至於驗收不合格之531件部分(即附表一「
    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其他瑕疵數量」欄)，
    其中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雖不計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
    條約定之瑕疵率計算，如前所述，然債務人有依債之本旨履
    行給付之義務，乃為債之法則，故驗收不合格部分，被上訴
    人既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自不得請求此部分貨款。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
    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
    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屬不確定期限
    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被上訴人雖於110年6月30日
    寄發電子郵件催告上訴人付款，惟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
    系爭增補協議，故上訴人就其依系爭增補協議之應付貨款部
    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月8日(見原審卷一
    第53頁)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
    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82萬9,112元，及自111年1月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
    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
    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
    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
    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
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
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編號 驗收日期 驗收數量 合格數量 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 其他瑕疵數量 證據出處 1 110年8月27日 285 高腰褲263 17 5 本院卷一第117頁 2 110年9月11日 201 中腰褲184 4 13 本院卷一第343頁 3 110年9月13日 634 中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25頁 4 110年9月14日 606 中腰褲539 5 62 本院卷一第127頁 5 110年9月15日 192 中腰褲163 2 27 本院卷一第129頁 6 110年9月24日 353 中腰褲329 7 17 本院卷一第133頁 7 110年10月4日 389 338 (中腰褲2 高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35頁 8 110年10月5日 407 高腰褲384 1 22 本院卷一第137頁 9 110年10月6日 480 443 (型號未區分) 2 35 本院卷一第139頁 10 110年10月7日 533 502 (型號未區分) 1 30 本院卷一第263頁 11 110年10月8日 484 384 (型號未區分) 20 80 本院卷一第142頁 12 110年10月13日 228 212 (型號未區分) 7 9 本院卷一第147頁  小計 0000 0000 00 000  
附表二
原契約約定之3442件    編號 中腰褲(含稅) 高腰褲(含稅) 合計(含稅) 1 160元×2041件×1.05 165元×1401件×1.05 585,611元 系爭增補協議驗收合格4261件及視為驗收7669件    2  165元×263件×1.05 45,565元 3 160元×184件×1.05  30,912元 4 160元×520件×1.05  87,360元 5 160元×539件×1.05  90,552元 6 160元×163件×1.05  27,384元 7 160元×329件×1.05  55,272元 8 160元×2件×1.05 165元×336件×1.05 58,548元 9  165元×384件×1.05 66,528元 10 160元×443件×1.05  74,424元 11 160元×502件×1.05  84,336元 12 160元×384件×1.05  64,512元 13 160元×212件×1.05  35,616元 14 160元×7669件×1.05  1,288,392元  合計  2,595,01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57號
上  訴  人  提領時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茗銓  
訴訟代理人  賴中強律師
            林姿妤律師
被  上訴人  億泰興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亞萍  
訴訟代理人  柯德維律師
            高振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0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佰捌拾貳萬玖仟壹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0年4月12日簽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貨號B16018Y激瘦神蹟褲(下稱中腰褲)每件單價新台幣(下同)160元(未稅)，貨號B16025Y激瘦神蹟褲(下稱高腰褲)每件單價165元(未稅)。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向伊訂購中腰褲10000件，共計168萬元(含稅，160×10000×1.05)，並於110年4月15日匯款48萬元訂金予伊，上訴人嗣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165×5000+160×800)×1.05】，並於110年4月27日匯款28萬5,900元訂金予伊。伊共交付15903件褲子予上訴人，超過上訴人訂購之15800件，扣除已收訂金76萬5,900元(480,000+285,900)，上訴人尚積欠伊貨款191萬4,750元【（1,680,000＋1,000,650)－765,900】未為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191萬4,750元，及自110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伊雖已販售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計3442件褲子，然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23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條第2、5項約定，伊本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兩造嗣於110年8月25日成立增補協議(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就其餘12461件褲子(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進行返修，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經伊驗收無瑕疵後，伊始須付款，倘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陸續於110年8月27日起至10月13日止辦理驗收(詳附表一所示)，伊因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即附表一編號12)，遂於110年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退步言，倘伊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解除此部分契約為無理由，伊亦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上開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212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況附表一編號12驗收後發現有瑕疵者共16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又附表一編號1至11部分，驗收有瑕疵者共515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驗收合格之4049件，伊雖已收受3038件，然系爭增補協議約定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退步言，伊已付訂金76萬5,900元，應扣除此部分貨款。至於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1011件褲子，被上訴人將其混入尚未驗收之褲子，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行系爭增補協議，伊無付款義務，縱認被上訴人並無將驗收合格混入尚未驗收褲子，以降低瑕疵率之情事，然伊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此部分解除契約。退步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給付返修之褲子，被上訴人逾期仍未給付，該部分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07頁、卷二第51頁、第154頁)：
  ㈠兩造於110年4月12日簽訂系爭契約，有系爭契約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20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訂購10000件中腰褲，共計168萬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15日給付訂金48萬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1-23頁)。
　㈢上訴人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27日給付訂金28萬5,900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27頁)。。
  ㈣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於債之本旨，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進行返修，有被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0日電子郵件、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5日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27-129頁）。
  ㈤上訴人依系爭增補協議已驗收褲子共4792件，驗收合格者共4261件，上訴人已收受其中3038件，其餘1223件由被上訴人保管中，另驗收不合格者為531件，其餘7669件未經上訴人驗收。
  ㈥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之中腰褲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算，高腰褲以每件單價165元(未稅)計算，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之褲子及未經上訴人辦理驗收之褲子，均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上訴人不得執系爭契約拒絕受領；
　⒈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235條本文、第354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查，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需於生產前提供甲方(即上訴人)產前樣，甲方確認過，所有的交貨品質須按照產前樣標準。甲方收貨時，車縫針數、布料品質和成份皆需以工廠提供的產前樣為依據，如不符合產前樣確認標準，甲方有權拒收和要求退回訂金並要求產生的經濟損失賠償」；第5項約定：「甲方收到乙方商品後，若其尺寸及工藝超出規定之允收標準或商品有瑕疵，乙方須對商品承擔品質瑕疵保證責任。如貨品出現品質瑕疵問題，乙方負責保修、包換或包退，並承擔修復、調換貨退貨的實際費用與運費」(見原審卷一第18頁)；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公司(即上訴人)進行檢驗，若結果有超出百分之5之瑕疵情形再次發生時，則本公司有權利整批拒收，貴公司於收到通知後隔天領回，自行處裡。檢驗結果低於百分之5時，沒有瑕疵的衣物本公司依約給付款項，有瑕疵衣物，貴公司領回，自行處理」(見本院卷一第118頁)。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 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第235條本文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條第2、5項約定，伊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係合於債之本旨為給付，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復佐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20日寄送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我司(即上訴人)基於商誼，願意於下列情況下接受貴公司(即被上訴人)再次交貨，...返修雙方溝通並修正之方案回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頁)，嗣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系爭增補協議第1.1條、第1.2條約定之驗收標準為「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查驗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第1.3條約定：「甲方有權針對以上兩點不符允收標準之商品，選擇拒絕收貨」，另約定上訴人就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後，再行給付貨款(見本院卷一第118頁、第540-541頁)，可知兩造約定返修褲子須經上訴人全部辦理驗收完成後，付款期限始為屆至，且驗收後如發現瑕疵超過百分之5，上訴人方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商品，已如前述，兩造既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就原交付之12461件褲子重新加工返修後再為驗收，上訴人即應就返修後之12461件褲子依系爭增補協議辦理驗收，不得再以被上訴人所交付返修前之褲子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產前樣為由拒絕收受。是上訴人上開抗辯並無足採。　
　㈡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不生解除契約之效果：
　⒈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前條之催告，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5條固定有明文。惟契約解除權之行使，依同法第258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發現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乃於110年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褲子及其餘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解除契約，自屬合法云云。惟查：
　⑴系爭增補協議雖採分次驗收，然上訴人之付款期限係於返修褲子全數經驗收完成後始為屆至，已如前述，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交貨後7個工作日內，甲方(即上訴人)要完成驗貨，否則就當成收貨(驗收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18頁)，堪認上訴人依據系爭增補協議負有就全部返修商品辦理驗收之義務，倘未於被上訴人交貨7日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合格。則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認定，自應以返修商品全數驗收完成之結果為判斷，即須全數返修褲子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時，上訴人始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此情參酌上訴人於110年9月30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2021/10/4至2021/10/13驗貨，本次驗貨將以未驗(10475件)當中的5%(524件)作為是否允收的標準」等語亦明(見原審卷二第23頁)，足徵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之計算，係以全數返修商品經驗收完成後之結果為認定。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以分批驗收當次之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為允收標準云云，即無足採。
　⑵又證人即上訴人之工廠管理人員李紀樂證稱：驗收時會分別計算兩個瑕疵率(即重大瑕疵率瑕疵率、其他瑕疵率)，係因系爭增補協議雖有約定上訴人不能接受之兩種情形，然送回返修後驗收時，仍可能發現其他瑕疵，但不在系爭增補協議合意範圍內，所以返修後驗收標準不以一開始約定之情形(即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為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5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文正證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驗收標準僅有兩種情形，但實際驗收時又發現非屬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上訴人卻要求被上訴人承認瑕疵，對被上訴人不公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1頁)，堪認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所稱之「其他瑕疵」非屬於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既未包含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解釋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關於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約定，即應限縮於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至於「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應回歸系爭契約之規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
　⑶準此，上訴人返修之12461件褲子，其中驗收合格者共4261件，不符合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件數為96件，驗收數量共4792件(見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載)，該部分之瑕疵比例為百分之2(有瑕疵96÷已驗收4792)，則上訴人未就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並將「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算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據以計算瑕疵率，即有未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付款。　
　⒊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交付返修褲子，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之褲子4049件，伊僅收受3038件，被上訴人迄今仍未交付其餘1101件、附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褲子共212件、尚未辦理驗收之褲子共7669件，伊就上開已驗收合格未收受之1313件(1101+212)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部分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此部分契約云云。惟查，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內容為：「...有一條概括條款，驗收時超過百分之五的瑕疵時，本公司(即上訴人)可以整批拒收。這一條的百分之五是包含一般性的瑕疵在內，而且一般性的瑕疵驗收當場也與貴公司(即被上訴人)確認數量。否則本公司又何須與貴公司人員確認一般性的瑕疵。本次返修驗收的第一日，⒈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2.查驗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這二種情形的瑕疵自已經超過百分之五，本公司本可以不再進行驗收，但基於良善，本公司仍願意給貴公司機會。然後續的驗收，貴公司並未完全依約履行。本公司決定完全依約行事，特此告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9頁)，堪認上訴人並無以被上訴人遲誤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交付期日即110年9月30日為由，依民法第255條規定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果。
　㈢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褲子共1011件，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所明定，但此等因債務人遲延給付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責任，除須確有遲延給付及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事實外，尚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要件，倘債務人所為給付並無遲延，或遲延給付不可歸責於債務人，即無令債務人負賠償責任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上訴人須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且給付於上訴人無利益，上訴人始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受領。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遲未交付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即附表一編號1至11「合格數量」總計扣除已收受3038件)，應係將驗收合格部分混入尚未驗收部分，用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行，伊得拒絕給付此部分貨款云云。惟查，兩造於110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驗收期日)，被上訴人旋於同日晚上11點17分寄發電子郵件予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供QR CODE以供被上訴人將驗收合格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說明先前依照上訴人指定之裝箱規範包裝，並提供裝箱清單，然遭上訴人於110年10月9日以電子郵件要求全數拆除包裝，故本次交貨改以裸裝現況交付，惟上訴人仍未提供入庫QR CODE，並於110年10月14日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回覆被上訴人將依約行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頁)，被上訴人嗣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請求上訴人提供入庫之QR CODE，上訴人於同日則回覆稱因被上訴人未於110年10月14日下午3點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故逾期不再收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佐以證人吳文正證稱：在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畢後，所有商品均屬裸裝狀態，當日驗收完成商品數量大，根本不可能立刻提供裝箱明細，且李紀樂係於當日很晚始寄發電子郵件要求伊提供裝箱明細，伊收受電子郵件後即回電予李紀樂，但李紀樂未接電話，伊事後將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商品裝箱整理，並製作裝箱明細後，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寄發郵件請求李紀樂提供入庫QR CODE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8-489頁)，堪認被上訴人並無故意延宕交付驗收合格之褲子，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當日晚間即要求被上訴人提供裝箱明細，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故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故意將驗收合格褲子留與其他未驗收褲子混雜，藉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約云云，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抗辯：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1011件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被上訴人之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云云。惟查，審諸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見本院卷一第118頁)，上訴人嗣於110年9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稱上訴人將在被上訴人之公司進行全驗，並自110年10月4日至同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復據證人李紀樂證稱：因第1次辦理驗收後，被上訴人將商品入庫時有混到驗收不合格之褲子，經反應後，吳文正表示係因被上訴人公司之空間不足，因此變更驗收時程，9月30日並未如約辦理驗收，而係先確認數量；返修褲子經驗收合格後，兩造並未約定就驗收合格部分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應於驗收後特定時間送達大智通倉庫入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9頁)，可明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嗣經兩造變更為應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返修驗收，且兩造未約明被上訴人應於何時將驗收合格之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足認被上訴人就返修驗收合格褲子之交付期限應屬無確定期限。又上訴人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已於110年8月27日至110年10月13日期間送貨至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見本院卷一第267頁)，兩造既未約定驗收合格之褲子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前已陸續將驗收合格褲子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然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後，旋即通知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0月14日將驗收合格褲子1011件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商品，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如前所述，自難認被上訴人就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之情事，核與民法第232條規定不符。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上訴人付款期限已為屆至：
　⒈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律行為，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於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為阻止該事實發生者，則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2733號)。
　⒉經查，系爭增補協議第4.1條約定：「全數商品驗貨程序完成後，由貴司檢具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向甲方(即上訴人)請款，甲方收到上述單據後，月底結算後30日支付款項...」(見本院卷一第120頁)，嗣經兩造合意變更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全數返修商品之驗收，已如前述，復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被上訴人交貨7個工作日內完成驗收，否則視為驗收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18頁)，然上訴人迄至110年10月13日止共驗收4792件，其餘7669件尚未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且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逕自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返修商品，故未再繼續辦理驗收，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則依上開約定，應視為上訴人已完成驗收，付款期限屆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抗辯：伊雖收受3038件褲子，然系爭增補協議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云云。查，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系爭增補協議本負有給付貨款之義務，僅係付款期限繫於不確定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該條約定之性質為期限。又上訴人將非屬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列入計算瑕疵率，復將瑕疵率以單次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非以全數返修商品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於110年10月14日以附表一編號12所示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驗收合格之1223(1011+212)件返修商品及未繼續驗收其餘7669件褲子，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自無從檢具經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向上訴人請款，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況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未於期限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完成，是上訴人之付款期限因無法辦理全驗，以及被上訴人無從補正經雙方認同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其發生已不能，應視為清償期屆至。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足採。
　㈤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　　
　⒈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依該款商品實際到貨件數扣除瑕疵件數...，計算該款實際到貨商品總價100%之款項支付予乙方(即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7頁)。　
　⒉經查，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已依系爭契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共3442件褲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另就系爭增補協議部分，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合格之中腰褲及高腰褲金額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至9所載，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合格數量及視為驗收完成7669件部分則不區分型號，一律以每件160元計價，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㈥、本院卷二第37-39頁、第44頁)，是依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貨款為259萬5,012元(計算式詳附表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訂金76萬5,900元，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尚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至於驗收不合格之531件部分(即附表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其他瑕疵數量」欄)，其中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雖不計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之瑕疵率計算，如前所述，然債務人有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義務，乃為債之法則，故驗收不合格部分，被上訴人既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自不得請求此部分貨款。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被上訴人雖於110年6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催告上訴人付款，惟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故上訴人就其依系爭增補協議之應付貨款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月8日(見原審卷一第53頁)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82萬9,112元，及自111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編號

		驗收日期

		驗收數量

		合格數量

		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

		其他瑕疵數量

		證據出處



		1

		110年8月27日

		285

		高腰褲263

		17

		5

		本院卷一第117頁



		2

		110年9月11日

		201

		中腰褲184

		4

		13

		本院卷一第343頁



		3

		110年9月13日

		634

		中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25頁



		4

		110年9月14日

		606

		中腰褲539

		5

		62

		本院卷一第127頁



		5

		110年9月15日

		192

		中腰褲163

		2

		27

		本院卷一第129頁



		6

		110年9月24日

		353

		中腰褲329

		7

		17

		本院卷一第133頁



		7

		110年10月4日

		389

		338
(中腰褲2
高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35頁



		8

		110年10月5日

		407

		高腰褲384

		1

		22

		本院卷一第137頁



		9

		110年10月6日

		480

		443
(型號未區分)

		2

		35

		本院卷一第139頁



		10

		110年10月7日

		533

		502
(型號未區分)

		1

		30

		本院卷一第263頁



		11

		110年10月8日

		484

		384
(型號未區分)

		20

		80

		本院卷一第142頁



		12

		110年10月13日

		228

		212
(型號未區分)

		7

		9

		本院卷一第147頁



		


		小計

		0000

		0000

		00

		000

		








附表二
		原契約約定之3442件

		


		


		




		編號

		中腰褲(含稅)

		高腰褲(含稅)

		合計(含稅)



		1

		160元×2041件×1.05

		165元×1401件×1.05

		585,611元



		系爭增補協議驗收合格4261件及視為驗收7669件

		


		


		




		2

		


		165元×263件×1.05

		45,565元



		3

		160元×184件×1.05

		


		30,912元



		4

		160元×520件×1.05

		


		87,360元



		5

		160元×539件×1.05

		


		90,552元



		6

		160元×163件×1.05

		


		27,384元



		7

		160元×329件×1.05

		


		55,272元



		8

		160元×2件×1.05

		165元×336件×1.05

		58,548元



		9

		


		165元×384件×1.05

		66,528元



		10

		160元×443件×1.05

		


		74,424元



		11

		160元×502件×1.05

		


		84,336元



		12

		160元×384件×1.05

		


		64,512元



		13

		160元×212件×1.05

		


		35,616元



		14

		160元×7669件×1.05

		


		1,288,392元



		


		合計

		


		2,595,012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657號
上  訴  人  提領時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茗銓  
訴訟代理人  賴中強律師
            林姿妤律師
被  上訴人  億泰興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亞萍  
訴訟代理人  柯德維律師
            高振格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價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1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0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壹佰捌拾貳萬玖仟壹佰壹拾貳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一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負擔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訴訟費用關於廢棄部分及第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兩造於民國(下同)110年4月12日簽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約定貨號B16018Y激瘦神蹟褲(下稱中腰褲)每件單價新台幣(下同)160元(未稅)，貨號B16025Y激瘦神蹟褲(下稱高腰褲)每件單價165元(未稅)。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向伊訂購中腰褲10000件，共計168萬元(含稅，160×10000×1.05)，並於110年4月15日匯款48萬元訂金予伊，上訴人嗣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165×5000+160×800)×1.05】，並於110年4月27日匯款28萬5,900元訂金予伊。伊共交付15903件褲子予上訴人，超過上訴人訂購之15800件，扣除已收訂金76萬5,900元(480,000+285,900)，上訴人尚積欠伊貨款191萬4,750元【（1,680,000＋1,000,650)－765,900】未為給付，為此，爰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伊191萬4,750元，及自110年7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被上訴人逾上開請求部分，經原審判決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茲不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伊雖已販售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計3442件褲子，然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前段、第235條前段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條第2、5項約定，伊本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兩造嗣於110年8月25日成立增補協議(下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就其餘12461件褲子(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進行返修，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經伊驗收無瑕疵後，伊始須付款，倘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陸續於110年8月27日起至10月13日止辦理驗收(詳附表一所示)，伊因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即附表一編號12)，遂於110年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退步言，倘伊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解除此部分契約為無理由，伊亦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上開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解除附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212件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部分契約，況附表一編號12驗收後發現有瑕疵者共16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又附表一編號1至11部分，驗收有瑕疵者共515件，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伊無付款義務，驗收合格之4049件，伊雖已收受3038件，然系爭增補協議約定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退步言，伊已付訂金76萬5,900元，應扣除此部分貨款。至於驗收合格尚未給付之1011件褲子，被上訴人將其混入尚未驗收之褲子，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行系爭增補協議，伊無付款義務，縱認被上訴人並無將驗收合格混入尚未驗收褲子，以降低瑕疵率之情事，然伊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此部分解除契約。退步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給付返修之褲子，被上訴人逾期仍未給付，該部分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前揭之訴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07頁、卷二第51頁、第154頁)：
  ㈠兩造於110年4月12日簽訂系爭契約，有系爭契約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20頁）。
  ㈡上訴人於110年4月14日訂購10000件中腰褲，共計168萬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15日給付訂金48萬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1-23頁)。
　㈢上訴人於110年4月21日追加訂購高腰褲5000件、中腰褲800件，合計100萬650元(含稅)，並於同年4月27日給付訂金28萬5,900元予被上訴人，有買賣契約書附約、訂金明細表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25-27頁)。。
  ㈣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合於債之本旨，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由被上訴人進行返修，有被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0日電子郵件、上訴人寄發之110年8月25日等影本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27-129頁）。
  ㈤上訴人依系爭增補協議已驗收褲子共4792件，驗收合格者共4261件，上訴人已收受其中3038件，其餘1223件由被上訴人保管中，另驗收不合格者為531件，其餘7669件未經上訴人驗收。
  ㈥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之中腰褲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算，高腰褲以每件單價165元(未稅)計算，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之褲子及未經上訴人辦理驗收之褲子，均以每件單價160元(未稅)計算。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上訴人不得執系爭契約拒絕受領；
　⒈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民法第235條本文、第354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次查，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需於生產前提供甲方(即上訴人)產前樣，甲方確認過，所有的交貨品質須按照產前樣標準。甲方收貨時，車縫針數、布料品質和成份皆需以工廠提供的產前樣為依據，如不符合產前樣確認標準，甲方有權拒收和要求退回訂金並要求產生的經濟損失賠償」；第5項約定：「甲方收到乙方商品後，若其尺寸及工藝超出規定之允收標準或商品有瑕疵，乙方須對商品承擔品質瑕疵保證責任。如貨品出現品質瑕疵問題，乙方負責保修、包換或包退，並承擔修復、調換貨退貨的實際費用與運費」(見原審卷一第18頁)；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本公司(即上訴人)進行檢驗，若結果有超出百分之5之瑕疵情形再次發生時，則本公司有權利整批拒收，貴公司於收到通知後隔天領回，自行處裡。檢驗結果低於百分之5時，沒有瑕疵的衣物本公司依約給付款項，有瑕疵衣物，貴公司領回，自行處理」(見本院卷一第118頁)。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所交付之褲子與系爭契約約定產前樣之車縫針數、縫份不同，被上訴人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 依民法第354條第1項本文、第235條本文規定及系爭契約第6條第2、5項約定，伊無受領與付款之義務云云。惟查，被上訴人共交付15903件褲子(中腰褲10944件、高腰褲4959件)予上訴人，其中3442件褲子(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係合於債之本旨為給付，其餘12461件(中腰褲8903件、高腰褲3558件)經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復佐以上訴人於110年8月20日寄送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我司(即上訴人)基於商誼，願意於下列情況下接受貴公司(即被上訴人)再次交貨，...返修雙方溝通並修正之方案回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19頁)，嗣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系爭增補協議第1.1條、第1.2條約定之驗收標準為「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查驗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第1.3條約定：「甲方有權針對以上兩點不符允收標準之商品，選擇拒絕收貨」，另約定上訴人就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後，再行給付貨款(見本院卷一第118頁、第540-541頁)，可知兩造約定返修褲子須經上訴人全部辦理驗收完成後，付款期限始為屆至，且驗收後如發現瑕疵超過百分之5，上訴人方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商品，已如前述，兩造既成立系爭增補協議，約定就原交付之12461件褲子重新加工返修後再為驗收，上訴人即應就返修後之12461件褲子依系爭增補協議辦理驗收，不得再以被上訴人所交付返修前之褲子不符合系爭契約約定之產前樣為由拒絕收受。是上訴人上開抗辯並無足採。　
　㈡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不生解除契約之效果：
　⒈按依契約之性質或當事人之意思表示，非於一定時期為給付不能達其契約之目的，而契約當事人之一方不按照時期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不為前條之催告，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5條固定有明文。惟契約解除權之行使，依同法第258條第1項之規定，應由當事人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⒉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伊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伊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發現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乃於110年10月14日以電子郵件通知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2驗收之228件褲子及其餘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褲子解除契約，自屬合法云云。惟查：
　⑴系爭增補協議雖採分次驗收，然上訴人之付款期限係於返修褲子全數經驗收完成後始為屆至，已如前述，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乙方(即被上訴人)交貨後7個工作日內，甲方(即上訴人)要完成驗貨，否則就當成收貨(驗收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18頁)，堪認上訴人依據系爭增補協議負有就全部返修商品辦理驗收之義務，倘未於被上訴人交貨7日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合格。則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認定，自應以返修商品全數驗收完成之結果為判斷，即須全數返修褲子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時，上訴人始得拒絕收受全部返修之褲子，此情參酌上訴人於110年9月30日寄發予被上訴人之電子郵件表示：「...2021/10/4至2021/10/13驗貨，本次驗貨將以未驗(10475件)當中的5%(524件)作為是否允收的標準」等語亦明(見原審卷二第23頁)，足徵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之計算，係以全數返修商品經驗收完成後之結果為認定。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以分批驗收當次之瑕疵率是否超過百分之5為允收標準云云，即無足採。
　⑵又證人即上訴人之工廠管理人員李紀樂證稱：驗收時會分別計算兩個瑕疵率(即重大瑕疵率瑕疵率、其他瑕疵率)，係因系爭增補協議雖有約定上訴人不能接受之兩種情形，然送回返修後驗收時，仍可能發現其他瑕疵，但不在系爭增補協議合意範圍內，所以返修後驗收標準不以一開始約定之情形(即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為限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5頁)；證人即被上訴人員工吳文正證稱：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驗收標準僅有兩種情形，但實際驗收時又發現非屬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上訴人卻要求被上訴人承認瑕疵，對被上訴人不公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31頁)，堪認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所稱之「其他瑕疵」非屬於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既未包含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解釋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關於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之約定，即應限縮於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返修驗收標準，至於「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則應回歸系爭契約之規範，始符合兩造之真意。
　⑶準此，上訴人返修之12461件褲子，其中驗收合格者共4261件，不符合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件數為96件，驗收數量共4792件(見附表一證據出處欄所載)，該部分之瑕疵比例為百分之2(有瑕疵96÷已驗收4792)，則上訴人未就返修褲子全數辦理驗收，並將「其他瑕疵數量」欄之瑕疵算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1、1.2條約定之瑕疵，據以計算瑕疵率，即有未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付款。　
　⒊上訴人抗辯：系爭增補協議約定被上訴人應於110年9月30日前交付返修褲子，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之褲子4049件，伊僅收受3038件，被上訴人迄今仍未交付其餘1101件、附表一編號12驗收合格之褲子共212件、尚未辦理驗收之褲子共7669件，伊就上開已驗收合格未收受之1313件(1101+212)及尚未辦理驗收之7669件部分已於110年10月14日依民法第255條規定解除此部分契約云云。惟查，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寄發之電子郵件內容為：「...有一條概括條款，驗收時超過百分之五的瑕疵時，本公司(即上訴人)可以整批拒收。這一條的百分之五是包含一般性的瑕疵在內，而且一般性的瑕疵驗收當場也與貴公司(即被上訴人)確認數量。否則本公司又何須與貴公司人員確認一般性的瑕疵。本次返修驗收的第一日，⒈後褲檔縫份倒向一邊，壓明線加強牢度。2.查驗外觀重大瑕疵（髒污，破損)。這二種情形的瑕疵自已經超過百分之五，本公司本可以不再進行驗收，但基於良善，本公司仍願意給貴公司機會。然後續的驗收，貴公司並未完全依約履行。本公司決定完全依約行事，特此告知」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49頁)，堪認上訴人並無以被上訴人遲誤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交付期日即110年9月30日為由，依民法第255條規定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自不生解除契約之效果。
　㈢被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褲子共1011件，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
　⒈按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者，債權人得拒絕其給付，並得請求賠償因不履行而生之損害，固為民法第232條所明定，但此等因債務人遲延給付所生之債務不履行責任，除須確有遲延給付及遲延後之給付於債權人無利益之事實外，尚以債務人有可歸責事由為要件，倘債務人所為給付並無遲延，或遲延給付不可歸責於債務人，即無令債務人負賠償責任之餘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0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上訴人須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且給付於上訴人無利益，上訴人始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受領。
　⒉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遲未交付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即附表一編號1至11「合格數量」總計扣除已收受3038件)，應係將驗收合格部分混入尚未驗收部分，用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行，伊得拒絕給付此部分貨款云云。惟查，兩造於110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後(即附表一編號12所示驗收期日)，被上訴人旋於同日晚上11點17分寄發電子郵件予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供QR CODE以供被上訴人將驗收合格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說明先前依照上訴人指定之裝箱規範包裝，並提供裝箱清單，然遭上訴人於110年10月9日以電子郵件要求全數拆除包裝，故本次交貨改以裸裝現況交付，惟上訴人仍未提供入庫QR CODE，並於110年10月14日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回覆被上訴人將依約行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66頁)，被上訴人嗣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請求上訴人提供入庫之QR CODE，上訴人於同日則回覆稱因被上訴人未於110年10月14日下午3點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故逾期不再收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1頁)，佐以證人吳文正證稱：在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畢後，所有商品均屬裸裝狀態，當日驗收完成商品數量大，根本不可能立刻提供裝箱明細，且李紀樂係於當日很晚始寄發電子郵件要求伊提供裝箱明細，伊收受電子郵件後即回電予李紀樂，但李紀樂未接電話，伊事後將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商品裝箱整理，並製作裝箱明細後，於110年10月20日再次寄發郵件請求李紀樂提供入庫QR CODE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8-489頁)，堪認被上訴人並無故意延宕交付驗收合格之褲子，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當日晚間即要求被上訴人提供裝箱明細，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故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是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故意將驗收合格褲子留與其他未驗收褲子混雜，藉以降低瑕疵率，未依誠信原則履約云云，與事實不符，並無足取。
  ⒊上訴人復抗辯：附表一編號1至11驗收合格但尚未收受之1011件褲子已過季，不合時宜，被上訴人之給付對於伊無利益，伊得依民法第232條規定拒絕收受云云。惟查，審諸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見本院卷一第118頁)，上訴人嗣於110年9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稱上訴人將在被上訴人之公司進行全驗，並自110年10月4日至同年10月13日辦理驗收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3頁)，復據證人李紀樂證稱：因第1次辦理驗收後，被上訴人將商品入庫時有混到驗收不合格之褲子，經反應後，吳文正表示係因被上訴人公司之空間不足，因此變更驗收時程，9月30日並未如約辦理驗收，而係先確認數量；返修褲子經驗收合格後，兩造並未約定就驗收合格部分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上訴人亦未要求被上訴人應於驗收後特定時間送達大智通倉庫入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29頁)，可明系爭增補協議原約定應於110年9月30日前完成返修驗收，嗣經兩造變更為應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返修驗收，且兩造未約明被上訴人應於何時將驗收合格之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足認被上訴人就返修驗收合格褲子之交付期限應屬無確定期限。又上訴人於110年10月25日寄發電子郵件予被上訴人，自承被上訴人已於110年8月27日至110年10月13日期間送貨至上訴人指定之大智通倉庫(見本院卷一第267頁)，兩造既未約定驗收合格之褲子應於何時送達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且被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前已陸續將驗收合格褲子送至上訴人指定之倉庫，然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3日驗收完成後，旋即通知被上訴人應於110年10月14日將驗收合格褲子1011件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並未給予被上訴人合理期間依上訴人指定裝箱規範包裝商品，被上訴人無從製作裝箱明細提供予上訴人，上訴人乃拒絕提供入庫之QR CODE，致被上訴人無法將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送入上訴人指定之倉庫，如前所述，自難認被上訴人就該驗收合格之1011件褲子有可歸責事由致遲延給付之情事，核與民法第232條規定不符。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可採。　　
  ㈣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上訴人付款期限已為屆至：
　⒈按法律行為於符合成立要件時，即已成立。但基於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使法律行為之效力，取決於一定事實之發生與否，以控制法律效果，達成風險控制之目的。民法第99條、第102條所稱附條件或期限之法律行為，均為當事人對其法律行為效力所附加之限制，用以決定其行為效力之發生或消滅。至當事人就已成立生效之契約，約定契約義務之履行，繫於不確定之事實者，乃係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並非上開條文所稱之條件或期限，應認該事實發生時，或其發生已不能時，為清償期屆至之時，於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為阻止該事實發生者，則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清償期已屆至(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2733號)。
　⒉經查，系爭增補協議第4.1條約定：「全數商品驗貨程序完成後，由貴司檢具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向甲方(即上訴人)請款，甲方收到上述單據後，月底結算後30日支付款項...」(見本院卷一第120頁)，嗣經兩造合意變更於110年10月13日前完成全數返修商品之驗收，已如前述，復參以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上訴人應於被上訴人交貨7個工作日內完成驗收，否則視為驗收完成(見本院卷一第118頁)，然上訴人迄至110年10月13日止共驗收4792件，其餘7669件尚未驗收，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㈤)，且係因上訴人於110年10月14日逕自以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返修商品，故未再繼續辦理驗收，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則依上開約定，應視為上訴人已完成驗收，付款期限屆至，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即屬有據。
　⒊上訴人抗辯：伊雖收受3038件褲子，然系爭增補協議進行返修之褲子並未全部驗收，且須經伊點收實際送入倉庫之數量，被上訴人檢具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後，伊始有付款義務，惟被上訴人未提出經兩造共同確認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故伊無付款義務云云。查，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系爭增補協議本負有給付貨款之義務，僅係付款期限繫於不確定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該條約定之性質為期限。又上訴人將非屬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列入計算瑕疵率，復將瑕疵率以單次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非以全數返修商品驗收完成之結果計算，而於110年10月14日以附表一編號12所示110年10月13日該次驗收瑕疵率超過百分之5為由，拒絕收受驗收合格之1223(1011+212)件返修商品及未繼續驗收其餘7669件褲子，已如前述，被上訴人自無從檢具經雙方確認無誤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向上訴人請款，此非可歸責於被上訴人，況系爭增補協議第2.6條約定未於期限內完成驗收，即視為驗收完成，是上訴人之付款期限因無法辦理全驗，以及被上訴人無從補正經雙方認同之對帳明細、請款單據、出貨清單，其發生已不能，應視為清償期屆至。上訴人前開所辯並無足採。
　㈤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　　
　⒈按買受人對於出賣人，有交付約定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法第367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甲方(即上訴人)...依該款商品實際到貨件數扣除瑕疵件數...，計算該款實際到貨商品總價100%之款項支付予乙方(即被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7頁)。　
　⒉經查，被上訴人自110年5月3日起至110年5月18日止，已依系爭契約交付合於債之本旨之中腰褲2041件、高腰褲1401件，共3442件褲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另就系爭增補協議部分，附表一編號1至8驗收合格之中腰褲及高腰褲金額分別如附表二編號2至9所載，附表一編號9至12驗收合格數量及視為驗收完成7669件部分則不區分型號，一律以每件160元計價，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㈥、本院卷二第37-39頁、第44頁)，是依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貨款為259萬5,012元(計算式詳附表二)，扣除上訴人已給付訂金76萬5,900元，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尚餘貨款182萬9,112元，為有理由。至於驗收不合格之531件部分(即附表一「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其他瑕疵數量」欄)，其中附表一「其他瑕疵數量」欄雖不計入系爭增補協議第1條約定之瑕疵率計算，如前所述，然債務人有依債之本旨履行給付之義務，乃為債之法則，故驗收不合格部分，被上訴人既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自不得請求此部分貨款。
  ㈥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貨款，屬不確定期限之債權，且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被上訴人雖於110年6月30日寄發電子郵件催告上訴人付款，惟兩造於110年8月25日成立系爭增補協議，故上訴人就其依系爭增補協議之應付貨款部分，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1月8日(見原審卷一第53頁)起計付法定遲延利息，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2條第2項約定、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182萬9,112元，及自111年1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郭俊德
                              法  官  楊雅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惠娟
附表一
編號 驗收日期 驗收數量 合格數量 系爭增補協議約定之瑕疵數量 其他瑕疵數量 證據出處 1 110年8月27日 285 高腰褲263 17 5 本院卷一第117頁 2 110年9月11日 201 中腰褲184 4 13 本院卷一第343頁 3 110年9月13日 634 中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25頁 4 110年9月14日 606 中腰褲539 5 62 本院卷一第127頁 5 110年9月15日 192 中腰褲163 2 27 本院卷一第129頁 6 110年9月24日 353 中腰褲329 7 17 本院卷一第133頁 7 110年10月4日 389 338 (中腰褲2 高腰褲000) 00 00 本院卷一第135頁 8 110年10月5日 407 高腰褲384 1 22 本院卷一第137頁 9 110年10月6日 480 443 (型號未區分) 2 35 本院卷一第139頁 10 110年10月7日 533 502 (型號未區分) 1 30 本院卷一第263頁 11 110年10月8日 484 384 (型號未區分) 20 80 本院卷一第142頁 12 110年10月13日 228 212 (型號未區分) 7 9 本院卷一第147頁  小計 0000 0000 00 000  
附表二
原契約約定之3442件    編號 中腰褲(含稅) 高腰褲(含稅) 合計(含稅) 1 160元×2041件×1.05 165元×1401件×1.05 585,611元 系爭增補協議驗收合格4261件及視為驗收7669件    2  165元×263件×1.05 45,565元 3 160元×184件×1.05  30,912元 4 160元×520件×1.05  87,360元 5 160元×539件×1.05  90,552元 6 160元×163件×1.05  27,384元 7 160元×329件×1.05  55,272元 8 160元×2件×1.05 165元×336件×1.05 58,548元 9  165元×384件×1.05 66,528元 10 160元×443件×1.05  74,424元 11 160元×502件×1.05  84,336元 12 160元×384件×1.05  64,512元 13 160元×212件×1.05  35,616元 14 160元×7669件×1.05  1,288,392元  合計  2,595,012元 



